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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资源是我国重要的国家资源，它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资产。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耕

地资源稀缺的发展大国，土地资源的管理应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发展空间。

本文从土地用途管制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的发展史，指出当前我国土地管制的问题及缺

陷，探索土地用途管制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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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概念 

土地用途管制主要是指以土地利用规划为核心，持续利用管理为目标，在一定区域内科学化顶

土地用途分区，并确定用途管制内容，实行用途变更许可制，对土地用途实行严格控制，以排除各

区有阻碍主要用途的其他使用的一种地政管理制度。1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各个国家称谓不同，内

容也有所差异。 
《土地管理法》第 4 条：“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理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总体要求是国家

对土地用途实行管制，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总体规划确定使用土地，未经批转不得改变用途。简单来说，

土地用途管制就是对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同时《土地管理方法实施条例》对乡镇地区的土地进行

了具体的规划。根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每一类又可

以分为二级和三级小类。根据土地的总体规划，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划分土地用途分区，确定用途限

制的具体内容，对土地用途采取行政和法律的手段进行控制，从而实施土地用途的变更许可，促进

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所以土地都必须严格按照审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来执

行，严格控制农用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二是必须实施严格监管确保土地在已经明确的范围内才能被

开发利用。简单来说，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主要包括土地用途管制规划管理实施管理和监督管理三

个部分，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有效基础。 

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历史发展及问题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最早出现在西方，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最早起源于德国柏林城区分区

管制，将城市化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城市发展绩效显著，之后的欧洲国家及美国各大城市纷纷效仿，

出现了现在的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等，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这种区分转变为调控和管理土地资

源开发利用的工具。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各个国家得到实行，但着眼点和目的略有不同，美国倾向

与环境保护，日本等国突出农地保护，更多的是希望两者兼顾与协调。我国引入土地用途管制则是

着眼于耕地资源的保护。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形式严峻，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变得越来越需求与

稀缺，怎样调整土地的利用分配，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也非常关键的问题。1998 年《土地

管理法》的修改，我国选择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效力得到了有效的保护；2004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落实严格的土地

保护政策；2008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凸显改革制度的决心，

确立了“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十六字原则。不难看出，我国土地管制在保

护耕地、保障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来说起到了积极作

用，该制度严格控制农用地转换成建设用地，保障农用土地不会轻易流向建设用地，从源头上遏制

不合理利用土地的行为，克服土地利用负面外部效应。虽然整体上和理论上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和导

向，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消极现象。从历年的全国国土资源违法违规案件及查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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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综合统计显示：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违法违规用地量大，合理用地意识不强，政府监管用地

不合格等。不难看出我国这些年在土地用途管制实践中偏离应有的价值取向，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耕地占补平衡中重“量”轻“质”。现行实践中，占补制度通常被片面地认为耕地面积数量

上的动态平衡，在实际操作中，新开垦的耕地都是些贫瘠劣质耕地，表面上耕地总量平衡，但实际

上这些土地所产出的农作物却大幅度降低了，有违占补制度的初衷。其次，农地的不合理占用未能

得到有效控制。土地用途管制度实施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几乎成为城镇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

尤其是城郊地区的建设用地和农用土地的矛盾最突出。在这一负面现象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

新的问题，县镇级别的甚至基层的村级组织中，“以租代征”的形式的非法批地行为屡禁不止，为建

设用地的违法使用大开方面之门。再次，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囤地现象严重。投入地用途管制

制度是为实现土地资源集约而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大量囤地现象导致开发建设的土地面积和

规划确定的土地面积远远不符，这种低效率利用土地资源的现象因借助政治经济的利益刺激得到了

更大的扩张和泛滥，同时，囤地带来的巨额回报和惩罚力度温和更加剧了此现象的疯涨。最后，制

度践行忽视环保，滋生土地生态问题。一些地区为了政绩需要，盲目开垦，大肆毁林，追求耕地总

量的动态平衡，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盐碱化，风沙化，水土流失现象严重等。同时

也祸及周围地区的环境和整个生态自然。因此，认识并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就显得异常迫切。 

三、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制度 

将土地进行用途区分是做好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是土地利用规划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要

科学准确划分土地用途分区，必须做到定量和定位。根据《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

地未利用土地，这是对土地用途进行的法定分类。 
（一）土地利用规划制度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及文件规定，依照：“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健身用地，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等原则进行规划。根据规划范围和任务的不同，可分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土地利用专项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政府调节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有效缓解土地利用的重大问题，实现

土地资源的合理节约利用，从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与国民经济与土地资

源利用相协调的战略性长远规划，侧重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用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宏

观调控着本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土地利用，下一级的土地利用规划受上一级的总体规划的控制和指

导，有国家权力强制保障实施。 
（二）土地用途管理变更制度 
土地用途变更管制是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重要内容内容，从产生过程来看，土地用途变更管制

伴随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而生，但从执行意义开说，广义的用途管制制度除了土地用途变更管制之外，

还包括对于第利用规划的管制，其余含义和区分上，二者并无区别。土地用途的变更是土地用途动

态性的直接体现，是土地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

必然要求土地用途随着社会发展的动态变化进行调整，土地用途管理制度 
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主要通过行政和法规手段进行的管理，虽暂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

着国际潮流的发展和接轨，产权制度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对推进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实施改

革有重大的意义和建议。 
（三）土地用途直接管制制度 
直接管制制度是政府采用标准规定等方法对土地利用的质量和数量进行直接的干预和控制。直

接管制制度发挥着资源配置的重大作用，若有个人和单位违反此标准和规定，面临国家的经济和刑

事惩罚。首先，我国对土地资源一向实行较为严格的直接控制，根据土地资源利用比较优势原则，

提出分层次的土地利用分区管制，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的转换，并确保不同用途之间的协调性，实现

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的地区目标。其次，在如何科学实施土地用途转换制度难题上，土地用途转换

评价制度显得就很有必要。当前土地利用用途转换主要是区域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需求和政府绩效

的工程用地需求，因此规范评价土地利用用途转换的指标应多元和客观，不能仅仅出于经济和发展

的需要，更应考虑原利用者的条件，容纳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的差异在进

行决策，只有这样，土地用途转换制度才能更为科学和合理。最后，根据用途对土地定级等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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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得不提当前的“占一补一”制度2。之前，“占补劣”问题一直困扰土地资源的质量利用，通

过农用地分等级工作的展开，为制定占补比例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建议大面积推行农用土地休

耕制度，保持地理，缓解农产品市场的压力，促进农业产业链条的健康发展。 
（四）土地资源产权安排 
由于土地用途类型上权能结构不同，在地籍登记中，产权管理相应的权利义务就显得特别重要。

从目前来看，实现土地产权尤其是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承包经营权具有明显的债权性质，过分强

调发包人对承包人的绝对权力，造成耕地资源的随意占用和收回，致使农户负担加重。因此促进农

地发展权的实施和管理，保障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有效保护耕地资源。但是产权并不是永久的，

应有时效，产权时效制度可以进一步规范土地征用者的行为，而且使荒废或废弃的土地得以充分利

用。同时，可以设立土地资源可转移的发展权和许可证制度，一方面提高土地资源用途转换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权转移增加农业非农化成本和未来农地非农化的预期利益，合理保护土地资源。 
我们应当清晰的认识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实施是个长久和艰难的过程，依然会有重重阻碍，

需要我们从法律、科技、人文等各各个方面寻求解决方案。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树立节约用地的

理念，严格遵守法律和政策的约束来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政府应把生态保护放到与经济建设同等

的地位，实现经济区域的协调的发展和国土规划管理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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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ese land use control system 
 
Abstract: the land resource is the important national resource in China, it is a kind of resources, is also a 
kind of assets. Our country is a person much ground is little, farmland development country with scarce 
resources,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people, but als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pac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ve. This article from the land use 
control point of view,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po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our country land control problems and defects, to explore the land use control better 
way. 
Key words: land resources  land use, land use planning  control of land use  land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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